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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4353 号

申请人：刘菂，女，汉族，1994 年 8 月 20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吴伟华，男，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迪凯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怡乐路 23-29 号二层 0219-0223 单元。

法定代表人：邓珊，该单位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周杨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晓璇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刘菂与被申请人广州迪凯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关于

经济补偿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吴伟华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周杨到庭

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1 年 3 月 3 日至 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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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8 月 18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

年 8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18 日期间的工资 3540.23 元；三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3月 3日至 2022 年 8月 18日未休

加班工资 2397.71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扣取的公积金

755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

12122.66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最后在职时间为 2022 年 8 月

17 日，故我单位仅确认与申请人 2021 年 3 月 3 日至 2022 年 8

月 17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申请人 2022 年 8 月共出勤 11

天，经计算，申请人该月工资数额应为 2781.61 元；三、我单

位同意支付申请人未休加班工资 2397.71 元以及返还扣取的公

积金 755 元；四、我单位因受疫情及“双减”政策影响，导致

资金紧张，经营异常困难，故为了维持正常经营不得不先保证

员工工资准时发放和房租水电支付，没有按时缴纳员工的社保

和公积金实属无奈。申请人在职期间我单位都是按照双方签署

的劳动合同和《英语教师绩效考核方案》发放工资，并不存在

克扣或者拖欠的情况。申请人离职后拒绝与我单位办理交接，

对我单位造成了损失，我单位将就此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、工资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1

年 3 月 3 日入职被申请人任英语教师，约定每周工作 5 天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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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工作 8 个小时，通过钉钉打卡考勤，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

工作聘用函显示申请人试用期底薪为2100元/月+津贴2400元/

月，转正后底薪不变，津贴调整为 2900 元/月，另有绩效奖金

（以公司相应绩效考核方案规定为准），自 2022 年 4 月起工资

标准调整为基本薪资 5500 元/月+课时费 60 元/小时，申请人最

后工作至 2022 年 8 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未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8

月工资，截止至 2022 年 8 月 17 日申请人共出勤 11 天。本委认

为，申、被双方对劳动关系的起止时间不持异议，故结合双方

诉辩意见以及本委查明之事实和证据，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

请人自2021年3月3日起至2022年8月17日止存在劳动关系。

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

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17 日工资

2781.61 元（5500 元÷21.75 天×11 天）。申请人要求被申请

人支付 2022 年 8 月 18 日工资的仲裁请求，依据不足，本委不

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加班工资、返还公积金扣款问题。庭审中，申、

被双方对加班工资及返还的公积金数额均不持异议，且被申请

人亦同意支付。因此，本委对申请人该两项仲裁请求均予以支

持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3 月 3 日至 2022 年 8 月 18

日加班工资 2397.71 元以及返还申请人公积金扣款 755 元。

三、关于经济补偿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2 年 8 月 18

日向被申请人发送了《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》，该通知书正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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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明“……公司自本人入职至今，存在下列多种侵犯本人合法

劳动权益的违法行为：1.本人入职后，公司未替本人在试用期

期间（2021 年 3 月 3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）依法缴纳社会保

险，且至今仍未予以补缴……2.本人入职后，公司从未依法为

本人缴纳住房公积金，但又扣发本人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比例

的工资……3.公司以疫情影响导致短暂停工为由，未按照《劳

动合同》约定的工资标准向本人足额发放 2021 年 5 月及 2022

年 3 月工资……4.公司制定的《英语教师绩效考核方案》第

4.1.1 条及第 4.1.2 条违反法律规定，属于变相克扣劳动者工

资……鉴于公司存在上述种种侵犯本人合法劳动权益的行为，

本人依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有权单方解除双方

的劳动关系，为维护本人合法权益，本人现决定于 2022 年 8 月

18 日正式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……”等内容。再查，广州市社

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被申请人已为申请人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手

续并缴纳了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1 月的社会保险费；《英语

教师绩效考核方案》第 3.4.1 载明绩效奖金包括升学奖金、口

碑奖金，其中学员结业升学奖金是指结业后并接受新阶段授课

大于 12 课时，且结课班率 K1-K3 达 70%以上，S1-S5 达 60%以

上，该原已结业班级教师所获得的奖金，结课班率 K1-K3≥70%，

奖金基数为 300 元/人，结课班率 S1-S5≥60%，奖金基数为 300

元/人，结业升学奖金=升学人数×奖金基数。第 4.1.1 条载明

“无论任何班型，开课大于 12 课时到下一阶段学习大于等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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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课时，出现学员退费，则每位学员一次扣减 200 元”。第 4.1.2

条载明退费发生在班级更换教师之日至更换教师之日的次月月

底，则每退费一人，扣减该班级前任教师 200 元、扣减现任教

师 0 元，合计每位学员扣减 200 元。超过上述期间发生的退费，

按以上 4.1.1 条款进行扣减。绩效考核方案中的收悉回执载有

“本人已经仔细阅读《英语教师绩效考核方案》，并且接受该

方案的考核，认真遵守、执行该方案的规定”，落款处印有申

请人字样的手写签名，落款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3 日。申请人提

交且经被申请人确认的工资条显示申请人 2021 年 5 月至 2022

年 3 月工资发放情况依次为：6086.25 元、1680 元、5472.6 元、

7507.5 元、7192.5 元、8271.3 元、7415 元、8676.65 元、7154.3

元、6472.5 元、7931.13 元，其中 2021 年 6 月工资条停工补贴

说明项目中载明“整月停工”，2021 年 7 月工资条停工补贴说

明项目中载明“停工 4 天”，2022 年 3 月税前扣款-其他（说

明）项目中载明“学术退费 1 人 200 元”，2022 年 6 月工资条

中税前扣款-其他（说明）项目中载明“升学退费 1 人”，申请

人已确认上述期间的薪资信息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从申请人提

交的工资明细可知，除 2021 年 6 月之外申请人其余月份的月工

资水平均在约定工资标准之上，且 2021 年 6 月被申请人受疫情

影响处于停工停产状态，在此情况下企业通过与员工协商一致

的方式，采取调整薪酬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，并无不妥。其次，

双方约定有绩效奖金，申请人每月有工资条核对工资、奖金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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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额，亦有对薪资发放信息进行主动确认，由此表明，申请人

对其自身对应的工资报酬并非被动接受，而是主动确认，其作

为提供劳动并领取对价工资报酬的劳动者，如若其认为被申请

人未足额支付工资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理应向被申请人提

出异议或行使法律赋予的向有关部门申诉的权利，但本案并无

证据证明其在职期间就工资发放问题向被申请人主张过相关权

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进行过申诉，由此表明申请人在职期间，基

于对被申请人及其自身情况，比如对个人劳动价值、对劳动力

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对行业和岗位工资支付的行规惯例等主客观

综合因素的考虑，是认可被申请人的计薪方式以及被申请人每

月发放的工资数额的，否则明显有违普遍大众对劳动者正常提

供劳动和领取对应劳动报酬行为的认知常理以及意思自治原

则，且被申请人实际上亦系按照申请人签名确认的《英语教师

绩效考核方案》核发申请人的绩效奖金，故现有证据并不足以

证明被申请人存在未足额发放工资或无故、恶意克扣申请人绩

效奖金之行为事实。再次，被申请人已经为申请人办理社会保

险登记并缴纳了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1 月的社会保险费，现

被申请人存在未足额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情形，申请

人应通过社保部门寻求解决。最后，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

例》第十四条的规定，代扣住房公积金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

务，现被申请人代扣住房公积金后未实际缴纳的，申请人可向

住房公积金部门反映补缴，而且未缴纳住房公积金不属于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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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劳动者可以解除

劳动关系的情形。综上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

系经济补偿的仲裁请求，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

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四条之规定，

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3 月 3 日起至 2022

年 8 月 17 日止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17 日工资 2781.61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2021年 3月 3日至2022年 8月 18日加班工资2397.71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返还申

请人公积金扣款 755 元；

五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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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李文舒

二○二三年十月二十日

书 记 员 叶晨


